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２

证券简称

：

中福实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７０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６０７

号”文核准，公司向符合条件的

５

家投资者定向发行

７

，

２８０

万

Ａ

股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５４

，

６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２

，

７８２．０２

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经利安达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利安达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７２

号《验资报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资金用于以下五个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

（万元）

１

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利用林木剩余物生产中密

度纤维板项目

２５

，

０６１．３６ １５

，

０６１．３６

２

龙岩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中密度纤维板生产线技改

项目

９

，

８２８．２４ ７

，

８６８．２４

３

福建省龙岩山田林业有限公司

１０

万亩工业原料林

基地建设项目

１３

，

３２０．９０ １３

，

３２０．９０

４

明溪县恒丰林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万亩低质低产林

改造项目

１２

，

４６０．８０ １２

，

４６０．８０

５

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

４

，

０７０．７２ ４

，

０７０．７２

合 计

６４

，

７４２．０２ ５２

，

７８２．０２

为了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

理具体事宜（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０－０６０

】号

公告）。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已就母公司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

２０１０－０６４

】

号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实施主体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福建中福

种业有限公司分别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分行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漳州中福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

（以下统称“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账户仅用于漳州中福木

业有限公司利用林木剩余物生产中密度纤维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福建中福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统称“甲方”）在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

行（以下统称“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该账户仅用于福建中福

种业有限公司种苗繁育基地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敏、吴亚宏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

户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三、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四、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专户总额

２０％

的（孰低原则），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五、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六、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

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七、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

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福建中福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简称

：

燕京啤酒 证券代码

：

000729

公告编号

：

2010-041

证券简称

：

燕京转债 证券代码

：

126729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

以书面文件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召开，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应参加董事

15

人，实际参加

15

人，分别为：李福

成、戴永全、李秉骥、丁广学、赵晓东、王启林、赵春香、杨怀民、张海峰、杨毅、朱武祥、李树

藩、李中根、莫湘筠、陈英丽。 会议以传真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公司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

公司增资

133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 内蒙古燕京啤酒原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9900

万元增至

23200

万

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沈阳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公司决定对公司控股子公司沈阳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单

方面增资

88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前，沈阳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6000

万元

人民币，占其注册资本的

60%

，

BEIJING YANJING BEER CORPORATION

以相当于

4000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40%

。

增资后，沈阳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18800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14800

万元

人民币， 占其注册资本的

78.72%

，

BEIJING YANJING BEER CORPORATION

以相当于

4000

万元人民币的美元出资，占其注册资本的

21.28%

。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山西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发展的需要， 公司决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燕京啤酒有限公司增

资

8000

万元人民币。

增资后， 山西燕京啤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597.8753

万元增至

18597.8753

万元，本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

100%

。

同意票

15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132

证券简称

：

恒星科技 公告编号

：

2010076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发生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 会议

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河南省巩义市伊洛北路

121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

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谢保军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北京市君

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熊凯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40,681,275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额的

52.12%

。

四、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关于审议河南恒星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

100MW

硅片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40,681,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

2011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股份

140,681,275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之

100%

，反对股份

0

股，弃权股份

0

股。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邓鸿成律师、 熊凯律师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恒星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

人的资格和会议审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0732

证券简称

：

ST

三农 公告编号

：

2010-44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搬迁土地补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次收到的土地补偿款签订的相关协议介绍

公司与三明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以下称

"

贸易委

"

）、三明市财政局（以下称

"

财政

局

"

）签订《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异地搬迁技改补助协议书》，搬迁补助资金

总计人民币

18,619.05

万元。公司与三明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以下称

"

收储中心

"

）签订

《三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 收储补偿费计人民币

14,045.95

万元， 两项合计

32665

万元。 另外，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的土地面积约

22.98

亩，待土地使用权证办

妥后，财政局和收储中心也将分别按每亩

57

万元和每亩

43

万元的标准，给予拨付搬

迁补助金和收储补偿费。 （详见

2010

年

11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公告）。

二、本次收到土地补偿款的金额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共计收到上述协议补偿款

14,045.95

万元， 上述款项

公司已计入专项款科目。 公司将在收到余下相关补偿款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股票代码

：

600401

股票简称

：

*ST

申龙 公告编号

：

临

2010-024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关于

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通知

,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张健先生主持，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 审议通过关于张希录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及聘任贾亚琴女士为公司财务

总监的议案；

由于个人身体原因，同意张希录先生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经公司总裁提名，决定

聘任贾亚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吴江渝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职务及聘任宋成惠先生

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于个人身体及家庭原因，同意吴江渝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总裁助理职务。 经

公司董事长提名，决定聘任宋成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 三十一 日

附：

高管人员简历

1

、贾亚琴女士简历：现年

47

岁，本科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注册资产评估师。 曾

任江阴市西石桥晶体元件厂会计、江阴市西石桥镇经管办会计、江阴市委农工部乡镇科科

长、江阴黄山会计师事务所所长、江阴正大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负责人、江苏申龙高

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申达科技工业园副总裁。

2

、 宋成惠先生简历： 现年

33

岁，

2001

年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

2007

年

2

月至今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管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苏申

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基于本人的独立判

断，对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在了解了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后，我们认为其任职

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惩戒，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

止任职的条件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

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和提名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3

、同意聘任贾亚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宋成惠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

：

蒋 何 庆 沙 智 慧 王 建 国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

0

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2447

证券简称

：

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

2010-036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与瓦房店

市炮台镇人民政府（以下简称

"

炮台镇政府

"

）签订《征地动迁投资包干协议》该协议为

2008

年哈大铁路客运专线（炮台镇段）建设施工期间，对公司生产经营影响的一次性补偿，补偿

标准按照瓦房店国土资源局【

2008

】

32

号文件《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征地动迁补偿方案》和

评估相结合的方法执行。 现阶段哈大铁路客运专线已经完工，对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不构成

影响。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炮台镇人民政府拔付的哈大铁路客运专线

(

炮台镇段

)

一

次性补偿资金人民币

2,709.85

万元。 其中人民币

1,791.57

万元将作为本年度经营性资金

补偿，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对本期利润影响金额为人民币

1,791.57

万元（税前）；其余人

民币

918.28

万元用于海上暂养设施的补偿，计入专项应付款。

特此公告。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2447

证券简称

：

壹桥苗业 公告编号

：

2010-037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0

年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0

年

1

月

1

日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在

2010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2010

年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

30%-50%

。 内容详见

2010

年

10

月

26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3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预计

2010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40%-60%

。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3,132,509.77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86

元。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2010

年

12

月

30

日，公司收到炮台镇人民政府拨付的哈大铁路客运专线

(

炮台镇段

)

一

次性补偿资金人民币

2,709.85

万元。 其中人民币

1,791.57

万元将作为本年度经营性资金

补偿，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对本期利润影响金额为人民币

1,791.57

万元（税前）；其余人

民币

918.28

万元用于海上暂养设施的补偿，计入专项应付款。

大连壹桥海洋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６７６

股票简称

：

交运股份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９

关于收购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

关联交易

）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持有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运巴士集团”）

４１．５％

的股

权，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根据该公司章程的规定对该公司进行报表合并，故交运巴士集

团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五届二十四次董事会通过了 《关于收购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交运巴士集团已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

所摘牌方式受让了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包括交运巴士集团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以人民币

２４１２

万元价格向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其持有的上海强生长途

客运有限公司

６８．７５％

股权，目前该部分股权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以人民币

１０９６．３６

万元价格向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浦东强生公

交有限公司收购其持有的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３１．２５％

股权，该部分股权的工商变更

手续正在办理之中。 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为洪任初先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因洪任初先生现任本

公司董事，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故本次交运巴士集团收购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３５０８．３６

万元。

二、 关联方介绍

１．

公司名称：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８７７

法定代表人：陈辰康

注册资本：

７３１

，

３９５

，

９４８

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工业园区民冬路

２３９

号

６

幢

１０１

室

经营范围：汽车货物运输装卸，公路省（市）际旅客运输、二类货运代理，汽车修理，汽车

机械配件制造、销售，工程机械及专用汽车制造、销售，钢材销售。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按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３５８

，

５７２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和净利润分别为

１８５

，

０１８

万元和

１５

，

３５３

万元。

２．

公司名称：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８００００７７１５８

法定代表人：许杰

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中山北路

１０１５

号

经营范围：跨省市客运，市内公共交通客运，汽车修理及配件供应，普通货物运输（本单

位货物运输），收费停车场（兼用），省际道路旅客运输（定线、定向客运，旅游客运，高速公路

客运），省际道路客运代办服务（客运站），货运代理，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 （上述经营范围

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按合并报表口径实现营业收入

３６

，

４８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

权益和净利润分别为

３１

，

１６４

万元和

５

，

２５０

万元。

３．

公司名称：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５０

法定代表人：洪任初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浦建路

１４５

号

经营范围：客运、房地产、内外贸易、科技及相关产业的实业投资、管理；资本与资产的

经营、管理，产权经纪，停车库（场）经营。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４．

公司名称：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０３０００１９６７１５

法定代表人：洪任初

注册资本：

３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上海市卢湾区建国东路

５２５

号

１８０１

室

经营范围：公交客运，出租汽车客运，长途客运，汽车租赁，汽车配件销售，机动车安检，

车辆维修，驾驶员业务培训，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教育产业的投资，资产管

理（除股权投资和股权投资管理）。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５．

公司名称：上海浦东强生公交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０１００６７

法定代表人：袁才发

注册资本：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住所：浦东新区长清路

２４５５

号二楼

经营范围：客运出租，客运班车，长途客运，汽车修理，汽车配件、普通机械、建材、五金

交电、百货、针棉织品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６．

洪任初：男，现任上海久事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巴士

公交（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三、交易标的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３１０１１５０００４０４１２４

法定代表人：张绪敏

住所：浦东新区川沙镇妙境路

１０００

号

注册资本：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跨省市公路旅客运输，附设分支机构。

经营期限：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至二

○

二

○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由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出资额

５５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６８．７５％

）和上海浦东强生公共汽车有限公司（出资额

２５０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３１．２５％

）共同出

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川沙和高桥两个客

运站（均为三级客运站），经营长途客运线路

６９

条，管理进站车辆约

３００

辆，线路范围涉及

华东及四川、河南等地区。

（二）资产状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５７９

号专项审计报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的账面总资产为

６

，

９２３．１１

万元， 账面所有

者权益为

１

，

２０８．５０

万元，该公司具体资产负债情况见表

１

。

表

１

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资产负债情况表

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单位：元

项 目 账面值 项 目 账面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３３

，

３５６

，

７２１．７４

四、流动负债合计

５６

，

７７１

，

０８３．５５

货币资金

３２

，

０８０

，

３２０．４６

应付账款

４

，

８０５

，

３５７．２１

其他应收款

１

，

２７６

，

４０１．２８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４４

，

７４０．９９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５

，

８７４

，

３８５．６４

应交税费

１７９

，

８４６．４７

固定资产原价

６２

，

１０２

，

７９７．３８

其他应付款

５１

，

５４１

，

１３８．８８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减：累计折旧

２７

，

６３０

，

４８３．５１

递延所得税负债

３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固定资产净额

３４

，

４７２

，

３１３．８７

六、负债合计

５７

，

１４６

，

０８３．５５

七、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２

，

０８５

，

０２３．８３

无形资产

１

，

１７０

，

９８５．０

０

其中：实收资本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线路经营权

１

，

１７０

，

９８５．００

资本公积

６５９

，

９５１．９４

长期待摊费用

２３１

，

０８６．７７

盈余公积

１

，

５３８

，

３４２．１８

三、资产总计

６９

，

２３１

，

１０７．３８

未分配利润

１

，

８８６

，

７２９．７１

注：上表中未分配利润

１

，

８８６

，

７２９．７１

元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前全部分配完毕。

（三）经营情况

根据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２４５７９

号专项审计报告，近三年来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

司的主要经营数据见表

２

。

表

２

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数据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资产总额

５

，

９５８．５０ ６

，

２９５．５８ ６

，

９２３．１１

所有者权益

１

，

１５０．９５ １

，

１５０．００ １

，

２０８．５０

营业收入

１

，

６２８．２０ １

，

８４０．０４ ２

，

２７９．２４

营业利润

２１５．５４ １９５．５９ ２１９．４８

净利润

１９３．６３ １６７．９２ ２０９．６４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由上海强生集团有限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和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作专项审计和资产评估

（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并经过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确认后的评估净资产值确定挂牌转让价格，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的股东已通过在上

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实施

１００％

股权转让。

根据上海财瑞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沪财瑞评报（

２０１０

）

１－０３７

号《上海强生集团有

限公司拟股权转让行为所涉及的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评估基

准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

３５０８．３２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意义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经营整合和盈利预测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以后，交运巴士集团将根据站车分离、专业化经营的理念对收购的

资产和资源（包括站、线、车、行包、广告、商业等）进行梳理整合，通过转变经营方式等措施

进一步提高收购企业的经济效益。

交运巴士集团对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作出的资源整合后的盈利预测见表

３

。

表

３

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利润预测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营业收入

２３４７．６１ ２４６５．００ ２６０８．５０ ２７６０．３９ ２９２３．５９

减：营业税金

８７．０５ ９１．４１ ９６．６５ １０２．２０ １０８．２０

营业成本

１６０８．３７ １６４８．５７ １６９８．０３ １７４８．９７ １８１０．１８

管理费用

４３５．４３ ４５２．８５ ４７０．９７ ４８９．８０ ５０９．４０

加：营业外收支

４０．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３５．００

营业利润

２５６．７６ ３０７．１７ ３７７．８５ ４５４．４２ ５３０．８１

减：所得税

５６．４９ ７３．７２ ９４．４６ １１３．６０ １３２．７０

净利润

２００．２７ ２３３．４５ ２８３．３９ ３４０．８２ ３９８．１１

（二）对本公司影响分析

本次收购符合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交运巴士集团通过收购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

公司

１００％

股权，将有利于公司客运主业进一步做大、做强，也有利于公司客运板块持续稳

定的发展。 此外，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可以充分发挥现有资源与被收购资源的整合优势，提升

交运巴士集团客运资源的利用率和运营效率，提高客运主业的附加值，创造更好的收益，为

广大股东提供更高的回报。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的三位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的中长期发展战略，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

有限公司收购上海强生长途客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有利于公司客运主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也有利于公司客运板块持续稳定的发展。 此外，通过本次收购公司可以充分发挥现有资

源与被收购资源的整合优势，提升上海交运巴士客运（集团）有限公司客运资源的利用率和

运营效率，提高客运主业的附加值，创造更好的收益，为广大股东提供更高的回报。

本次收购经具有国家认定资质的中介机构作资产审计和评估， 确定了公允的市场价

格，并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先确认和认可。 关联董事洪任初先生在董事会上已对该事项

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在程序上是合法的，风险上是可控的，经济上是可行的。 也未发现

在上述关联交易中存在损害公司或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

备查文件：

１

、沪财瑞评报（

２０１０

）

１－０３７

号《企业价值评估报告》

２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

Ａ

类）第

００００９５０

号

３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产权交易凭证（

Ａ

类）第

０００１２７１

号

特此公告

上海交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507

证券简称

：

珠海港 公告编号

：

2010-066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的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点。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九洲大道

1146

号海珠大厦

4

楼）。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5

、主持人：欧辉生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2

人，代表股份

86,539,484

股，占公司总股本

25.08 %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86,539,48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全文刊登于

http://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德赛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易朝蓬、陈坚；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对议案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0507

证券简称

:

珠海港 公告编号

：

2010－067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公司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知悉参股

18.18%

的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已收到珠海电厂作出的董事会分红决议。

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将根据未来资金实际使用需求及股东双方的利益，

由其董事会决定

2009

年度的利润分配方案。 该事项对公司

2010

年业绩影响情况尚不确

定。 公司将会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0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

：

002120

证券简称

：

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35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25

日以邮件和电话通知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采取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表决的截止时间为

2010

年

12

月

30

日

12

时。

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9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议案》。

同意公司筹划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资产，具体方案待进一步协商后确定。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53

号）的相关规定，

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初步审计、评估，待确定具体方案后，将召开

董事会审议并公告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的要求编制的发行股票购买资产预案或发行股票购买资

产报告书及相关议案。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周发布一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进展情况公告。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票代码

：

000805

股票简称

：

*ST

炎黄 公告编号

：

2010-040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已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向各位董

事发出召开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 会议由董事长卢珊女士主持，会议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董事

7

人，人员分别

是：卢珊女士、李世界先生、王宏先生、王斌先生、胡约翰先生（独立董事）、张国和先生

（独立董事）、朱建忠先生（独立董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与常州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常州市国有土

地使用权收购协议》，按照协议约定，我公司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将收储地块交付收

储中心，但在公司地块上尚有少量搬迁问题未得到解决，为了本年度内能够完成土地收

储工作， 经与常州政府相关部门协商， 公司七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支付

40

万元用于解决上述搬迁问题。

特此公告。

江苏炎黄在线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1179

股票简称

：

中国西电 编号

：

临

2010-030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首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首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

本次会议

"

）于

2010

年

10

月

24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10

年

10

月

30

日以通讯会

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经过有效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以

5

亿元单方对济变股份增资扩

股的议案》。

同意本公司单方以

5

亿元现金认购济南变压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发行

12531.33

万股，发行完成后总股份为

23043.531

万股，本公司持股

54.38%

。（详见本公司临时公告

2010-029

号）

表决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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